
唐山三友远达纤维有限公司
“8·25”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8月 25 日 10 时 49 分，唐山三友远达纤维有限

公司电仪二车间 35KV变电站检维修作业时，发生一起触电

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98万元。

事故发生后，唐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要求依法依

规调查，严肃处理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深刻剖析

事故原因，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切实用事故教

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8月 29日，唐山市人民政府成立了

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参加的“唐山三友

远达纤维有限公司‘8·25’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

查组），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勘查现场、查阅资料、询问

有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

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唐山三友远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远达公司”）

成立于 2009年 9月 21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郑柏山，工商注册号 9113023069468168XP，注册资

本贰拾陆亿肆仟伍佰万元，位于唐山市曹妃甸区南堡开发区

希望路西侧，公司经营项目主要为粘胶产品生产销售等。公

司下设综合部、安全管理部、生产技术部等 14 个部室和制

胶、纺练、酸浴、电仪等 19 个生产主辅车间，公司现有员

工 3368人，其中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45名。

三友远达公司分为东、西两个厂区，分设厂区经理及相

关部室。事故发生的西厂区，下设 8个生产主辅车间，现有

员工 813人，其中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18名。

（二）事发现场及设备设施情况

1.电仪二车间 35KV变电站基本情况

35KV变电站为混凝土框架结构，东西长 57.5米，南北

宽 30.5米，共分三层。第一层为 4个工具间；第二层为变电

站中控室和 35KV配电室；第三层为电仪二车间办公室。

2.35KV配电室基本情况

35KV配电室共有 10面配电柜一字排开（每面柜子宽 1.4

米、深 2.8米、高 2.6米），从南至北共分成两段（Ⅰ段和Ⅱ

段），Ⅰ段包括五面配电柜，分别为 321 进线柜（1号柜）、

34-09 保护消弧消谐柜（2号柜）、301 1#变压器柜（3号柜）、

345-1母联隔离柜（4号柜）、345 1#母联柜（5号柜）；Ⅱ段

包括五面配电柜，分别为 302 2#变压器柜（6 号柜）、35-09

保护消弧消谐柜（7号柜）、355 2#母联柜（8号柜）、328 3#

进线柜（9号柜）、331进线柜（10号柜）。35KV配电室的电

源由上一级变电站通过两条电缆分别引入Ⅰ段 321进线柜（1



号柜）和Ⅱ段 331进线柜（10号柜），321进线柜为 1#主变

301提供电源；331进线柜为 2#主变 302提供电源。

3.345 1#母联柜（5号柜）基本情况

触电事故发生在 5号柜。该柜用于 35KV 配电柜Ⅰ段、

Ⅱ段联络断开，柜宽 1.4米、深 2.8米、高 2.6米，柜内后半

部是母线室，前部是断路器室，断路器室与母线室有隔离，

断路器室有 6个触头盒，上下各 3个。柜内有一部断路器手

车（宽 1.15米、对应插入柜内深度 1.25米、高 1.65米），断

路器手车相当于一个开关，可以合分闸，手车上有与柜内触

头盒对应的 6个触头，手车可以从母联柜内拉出，当手车拉

出时柜内触头盒前有铁质挡板挡住触头盒，防止触头盒外

露，检修时需要人为打开铁质挡板。

4.设备检修审批情况

按照《唐山三友集团远达化纤有限公司设备检修管理标

准》（编号：SYXD-GL-0313-2015），设备检修必须报设备部

进行审批。2022年 8月 22日上午 10时，公司设备部组织召

开公司设备安全检修计划会议，会议由设备部副部长张春生

主持，公司主管设备副总经理张东斌、西厂区经理曹杰、设

备部主要负责人、生产部、环保部、安管部、电仪二车间等

9个单位的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计划在 8月 23日进行公司

设备检修，检修时间 5天。会议对各车间设备检修计划（项

目）和安全注意事项进行了讨论，要求各车间要进一步梳理

检修计划，细化检修方案，确保检修质量和检修安全。

会上，电仪二车间主任王太双将 35KV 301 主变压器清



扫除尘和过电压保护器试验两项检修任务，向设备部门进行

了报备，并经同意。8月 25日，电仪二车间在组织设备检修

前，实际增加了 1、2、3号配电柜触头盒除尘任务。

（三）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经对事故发生地点电仪二车间 35KV变电站配电室进行

现场勘验：当班工作任务是对Ⅰ段 1号（321）、2号（34-09）、

3号（301）配电柜进行除尘作业。1号柜、2号柜、3号柜、

5号柜的手车拉出柜门外，柜门呈打开状态，4号柜（345-1）

柜门呈关闭状态。1、2、3、5号柜门均悬挂了“禁止合闸，

有人工作”的标识牌，设置了一条警戒线，在 5号柜手车北侧

拉起了一条警戒线，一头系到 5号柜北侧门沿上，另一头栓

在配电室门口南侧的灭火器箱上，警戒线将 5号柜圈在了检

修工作区域内。1、2、3、4号配电柜全部处于断电状态，5

号柜柜内上面 3个触头盒带电，下面 3个触头盒没电，Ⅱ段

配电柜正常供电。



35KV 配电室平面图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 8月 25日 8时 05分许，三友远达公司电仪二车

间维修电工孙建伟找到车间副主任董艳喜履行了 35KV变电

站检修作业票审批程序。8时 15分许，电仪二车间检修人员

到岗，准备按计划对 35KV变电站进行检修。检修内容及分

工包括：维修电工孙建伟、刘振东、王聪聪负责 1、3、5号

配电柜过电压保护器高压试验，维修电工史文韬、张海爽负

责 301主变压器清扫除尘。

8时 30分左右，变电站值班站长陈立功、值班人员王冉、

郭珊珊来到 35KV配电室执行倒闸断电作业。按照操作规程，

首先将 1号柜进线断路器手车拉到检修位置（8月 24日Ⅰ段

进线路已经停电），随后由变电站值班人员王冉、郭珊珊进



行倒闸（断电）操作，将 3号柜 、2号柜、5号柜手车拉出

配电柜，并进行验电，确认无电后悬挂“有人工作 禁止合闸”

标识牌。孙建伟在 5号柜柜门及配电室门口之间设置了警戒

带。整个操作过程中刘振东、王聪聪和其他检修人员均在现

场，并知晓当班检修设备已停电验电。

9时许，电仪二车间工段长曹泽来到 35KV配电室查看

检修进展情况，突然想起未向维修工人布置 1、2、3号配电

柜内触头盒除尘工作，于是曹泽向刘振东、王聪聪安排，由

刘振东具体负责作业，王聪聪负责监护，在做完 1、2、3号

配电柜过电压保护器高压试验后，将 1、2、3号配电柜触头

盒除尘工作一并完成。

9时 30分左右，车间副主任董艳喜来到 35KV配电室查

看检修进展情况，向现场作业工人交代了安全注意事项，发

现检修作业票上未列入 1、2、3号配电柜触头盒除尘工作，

于是通过手写的方式将此项内容加入检修作业票，并进行了

签名备注。

9时 45分，刘振东和王聪聪开始配合孙建伟做过电压保

护器实验。10 时 40 分左右，刘振东和王聪聪开始 1、2、3

号配电柜触头盒除尘工作，刘振东先对 1号配电柜触头盒进

行了除尘作业，随后刘振东带领王聪聪直接越过 2号配电柜，

对 3 号配电柜进行了除尘作业。3号配电柜除尘完毕后，直

接来到 5号配电柜，王聪聪提醒刘振东 5号柜有电，但刘振

东未听劝阻依然指挥王聪聪操作 5号柜下压挡板，并给触头

盒进行除尘，因 5号柜内上口触头带电，造成刘振东发生触



电。

三、事故救援过程

事故发生后，王聪聪立即喊人救援。车间副主任董艳喜、

工段长曹泽先后到达现场，在确认开关柜断电后，组织人员

对刘振东实施胸外心脏按压急救，董艳喜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11 时许，“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将刘振东送往南堡

开发区医院进行抢救。13时 40 分左右，刘振东经抢救无效

死亡。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维修电工刘振东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未听从监护人员劝

阻，擅自进入带电设备内从事检修作业，导致其触电身亡。

（二）间接原因

1.设备检修安全防护不到位。警戒线设置不合理，对不

属于本次检修任务且带电的 5号柜未采取有效的物理隔离措

施，致使检修人员在违章作业时未起到应有的防护隔离作

用。

2.设备检修双人互保不到位。监护人员未严格履行监护

职责，虽对作业人员进行了危险提示，但未对其违章行为进

行有效制止。

3.设备检修安全管理不到位。临时增加配电柜清扫除尘

任务后，未对现场安全隐患进行有效排查，未对检修作业现

场进行监督检查。

4.设备检修岗前培训不到位。检修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对违章作业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对作业流程、作业环境危险

因素、作业安全防护等内容缺乏足够的了解。

5.设备检修规程制定不合理。设备检修操作规程编写质

量差、可操作性不强，倒闸断电、检修维护等操作流程大同

小异，照搬照抄，未针对不同的作业环节、作业准备、作业

流程、作业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规程。

（三）事故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

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1人）

1.刘振东，男，三友远达公司电仪二车间维修电工，检

维修时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擅自进入带电高压柜作业，对事

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已经死亡，建议不再

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公司内部处理人员（12人）

2.王聪聪，男，三友远达公司电仪二车间低压维修电工，

负责低压电工维修作业监护。履行设备检修监护职责不到

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照企

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处 3000元的罚款。

3.孙建伟，男，三友远达公司电仪二车间低压维修电工，

事发当天履行警戒线设置工作，未对不属于本次检修任务且

带电的 5号柜采取有效的物理隔离，致使违章作业人员轻易

进入带电柜内，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处 3000元的罚款。

4.郑毅，男，三友远达公司电仪二车间安全员，负责电

仪二车间安全管理工作。对设备检修作业现场安全监督检查

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

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处 5000元的罚款。

5.曹泽，男，中共党员，三友远达公司电仪二车间工段

长，负责检维修工作任务安排及安全管理工作。对设备检修

作业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作业人员岗前培训不到

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照企

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处 8000 元的罚款，并给予其政务记过

处分。

6.董艳喜，男，中共党员，三友远达公司电仪二车间副

主任，分管设备系统安全管理工作。对车间设备检修工作监

督检查不到位，对作业人员岗前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

有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

其处 8000元的罚款，并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

7.王太双，男，中共党员，三友远达公司电仪二车间主

任，负责电仪二车间的全面工作，车间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对车间设备检修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

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处

10000元的罚款，并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

8.凌帅勇，男，三友远达公司设备科管理员，负责公司

电气设备系统维护、检维修安全生产工作。对电仪二车间设

备检修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设备检修规程制定不合理，对



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照企业内部

管理规定对其处 5000元的罚款。

9.李伟，男，中共党员，三友远达公司设备科副科长，

负责设备科管理工作，检查公司设备系统维护，检维修安全

生产状况，制止和纠正违反电气设备操作规程的行为，监督

检查电气设备安全检修方案，监督检查安全教育培训。对电

仪二车间设备检修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设备检修规程制定

不合理，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

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处 8000 元的罚款，并给予其政务

记过处分。

10.张春生，男，中共党员，三友远达公司设备部副部长，

负责公司设备部的安全管理、监督工作。对电仪二车间设备

检修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设备检修规程制定不合理，对事

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

理规定对其处 8000元的罚款，并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

11.赵英波，男，中共党员，三友远达公司设备部部长，

负责公司设备部全面工作，系统和维修项目施工的安全监督

检查、管理工作。对电仪二车间设备检修工作监督检查不到

位，设备检修规程制定不合理，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处 10000元

的罚款，并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12.曹杰，男，中共党员，三友远达公司西厂区经理，负

责远达公司西厂区工作。对电仪二车间设备检修工作监督检

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



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处 10000元的罚款，并给予其政

务警告处分。

13.张东斌，男，中共党员，三友远达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设备研发中心、设备部、质量监督部和安全生产工作。对

电仪二车间设备检修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

重要责任，建议由三友远达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对其

处 12000元的罚款，并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1人）

14.郑柏山，男，中共党员，三友远达公司董事长，负责

公司全面工作。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1的规定，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消

除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2的规定，建议由唐山市应急管

理局给予郑柏山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即人民币 12.6

万元的罚款。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三友远达公司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3的

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

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3《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

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规定，督促从业人员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4的规定，建议由唐山市应

急管理局给予三友远达公司 40万元的罚款。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三友远达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在全公司范

围内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将此次事故发生经过、原因、责任

追究等情况向全公司职工进行通报，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警钟长鸣，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

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从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

度，充分认识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力推

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坚决消除管理盲区，堵塞管

理漏洞，提高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二）三友远达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培训。要进

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方案，加强对职工及特殊工种作

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定期组织全员岗位知识培训，使职

工熟练掌握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具备对本岗

位各类安全风险和隐患的判断识别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因

为无知、冒险、误操作、违章、衔接失调等引发的各类安全

事故，坚决做到教育培训不合格，不得上岗作业。

4《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

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三友远达公司要加强双控机制建设。加强安全风

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各部位、场所、设备、

人员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安全风险辨识，制定有效的管控措

施，并建立风险辨识管控台账，要认真按照台账开展隐患排

查。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按照“五落实”进行整改，通过双控

建设，达到控制风险，消减危害，防范事故的目的。

（四）三友远达公司要建立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

练。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各部

门、班组、岗位要常态化开展全员应急处置演练，提高职工

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对应急演练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分

析问题，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

（五）三友远达公司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在

日常作业活动中，要密切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精神、行为

等情况，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严格落实

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防范从业人员因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

生。要建立职工惩戒制度，加大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

反劳动纪律”的惩戒力度，特别对因违章作业导致安全生产事

故的责任者，严格按照事故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从严从

重处理。

唐山三友远达纤维有限公司

“8·25”触电事故调查组

2022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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